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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文苑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 年西平县土地收储项目

法律意见书
河文苑律字[2018]第【006】号

致：西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河南文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

下简称“土储中心”）的委托，担任其关于拟收储土地及供应计划调查项目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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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拟收储土地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向西平县土储中心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

了西平县土储中心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

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

涉及的有关问题向西平县土储中心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

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3、西平县土储中心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西平县土储中心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审计、资

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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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

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

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西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申请使用 2018年土地储

备收购储备及供应计划（第一批）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

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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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河南省西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241282474577895XD

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为城镇国有土地管理提供服务，编

制并组织实施全县土地收购储备规划和年度利用计划，制定并执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对应管理的土地进行收购储备管理”，住所为“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西平大道西

段”，法定代表人为朱永刚，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收入，开办资金为55万元，举办单

位为西平县国土资源局，登记管理机关为西平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有效期自

2015年3月 30日至2020年3月30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年版）〉的通知》

（国土资厅函〔2017〕1569号），西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颁布的名录。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西平县土储中心系经西平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并已获得西平县人民政府的授权，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

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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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及供应调查基本情况

西平县本级土地储备募投项目概况

序

号
项目简称 土地范围 面积（亩） 地上现状

1 新区市场 凤鸣路北段东侧、老年福利中心南侧 50.34 厂房 3883 平方米

2 公安局东侧 凤鸣路与规划一路交叉口东北角 41.82 厂房 8184 平方米

3
红星美凯龙东侧

（大）

城西新区特色商业区内，未来大道以北

、规划一路以南、樱花路以东、紫荆路以西
99.52 厂房 4466 平方米

4
红星美凯龙东侧

（小）

城西新区特色商业区内，未来大道以北

、规划一路以南、樱花路以东、紫荆路以西
43.91 /

5 八中东侧 A 块
西平大道西段南侧、紫荆路西侧、规划路东

侧
55.08

养殖厂房 383 平方米，厂房 1001 平方

米

6 八中东侧 B 块 西平大道西段南侧、紫荆路西侧 16.64 厂房 5777 平方米

7 八中东侧 C 块 紫荆路与规划路交叉口西北角 23.38 养殖厂房 302 平方米，民居 20 户

8
杨庄高中西侧A

块
紫荆路东侧、杨庄高中西侧 143.38 养殖厂房 3442 平方米

9
杨庄高中西侧B

块
紫荆路与规划路交叉口东南角 14.09 民居 20 户

10
杨庄高中西侧C

块
杨庄高中北侧、规划路东侧 20.06 养殖厂房 1147 平方米，民居 3 户

11
杨庄高中西侧D

块
规划路西侧 1.01 养殖厂房 22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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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住建局西侧 A 块 祥和路与田园路交叉口东南角 71.12 厂房 7372 平方米

13 住建局西侧 B 块 祥和路南侧、规划展示馆西侧 34.93 养殖厂房 3469 平方米

14 住建局西侧 C 块 田园路东侧、凯达燃气北侧 31.53 厂房 9496 平方米

15 住建局西侧 D 块 西平大道西段北侧、检察院西侧 37.52 厂房 7453 平方米

16 人民广场东侧 雪松路与规划二路交叉口东南角 81.91 /

17 人民广场西侧 规划二路南侧、规划一路北侧、紫荆路东侧 112.55 /

18 凤鸣湖东侧 凤鸣路与柏亭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119.5
养殖厂房 738 平方米，厂房 795 平方

米

19 人民广场 A 块 雪松路与规划一路交叉口西北角 121.95 /

20 人民广场 B 块 未来大道与雪松路交叉口西北角 87.68 /

21 六中周边 六中周边 1997
养殖厂房 46403 平方米，厂房 134424

平方米，民居 40 户

22 合计 3204.92
养殖厂房 56104 平方米，厂房 182851

平方米，民居 83 户

三、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

（一）西平县新区市场地块，位于凤鸣路北段东侧、老年福利中心南侧，面积 50.34

亩，土地现状为工业厂房面积3883平方米，该项目位于凤鸣路北段东侧、老年福

利中心南侧，区位优势明显，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供地面积 50.34 亩，供地

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553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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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平县公安局东侧地块。位于凤鸣路与规划一路交叉口东北角，面积41.82

亩。土地现状为厂房8184平方米；该项目位于凤鸣路与规划一路交叉口东北角区

位优势明显，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供地

面积41.82亩，供地标准110万元，总计4600.2万元。

（三）西平县红星美凯龙东侧（大）地块。位于城西新区特色商业区内，未

来大道以北规划一路以南、樱花路。面积 99.52 亩，其中土地补偿标准每亩 6 万

元；厂房面积4466平米，补偿标准每平米500元。供地面积99.52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万元。总计 10917.2 万元。

（四）西平县红星美凯龙东侧（小）地块。位于该项目位于城西新区特色商业

区内， 未来大道以北、规划一路以南、樱花路以东、紫荆路以西区位优势明显，

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面积 43.91

亩，其中土地补偿标准每亩 6 万元；厂房面积无。供地面积 43.91 亩，供地标

准每亩110万元，总计 4830.1 万元。

（五）西平县八中东侧A 块。位于西平大道西段南侧、紫荆路西侧、规划路

东侧区位优势明显，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

理。其中土地面积 55.08 亩，其中土地补偿标准每亩 6 万元；养殖，补偿标准

383 元/每平米，补偿标准100元/平米，厂房面积1001平米，补偿面积 500 元/平

米。供地面积 55.08 亩，供地标准 110 万元，总计 6058.8 万元。

（六）西平县八中东侧 B 块。位于西平大道西段南侧、紫荆路西侧。面积

16.64 亩，该项目位于西平大道西段南侧、紫荆路西侧，区位优势明显，规



10

划用途为商业用地，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

每亩 6 万元。地上附属物厂房 5777 平米，补偿标准每平米500 元。供地面

积 16.64 万元，供地标准 110 万元，总计金额 1830.4万元。

（七）西平县八中东侧C 块。紫荆路与规划路交叉口西北角。23.38，该

项目位于紫荆路与规划路交叉口西北角，区位优势明显，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

民币；地上附属物补厂房面积为 3883平米，补偿标准每平米 500 元。供地面积

50.34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5537.4 万元。

（八）西平县杨庄高中西侧 A 块。位于紫荆路与杨庄高中西侧。土地面积

143.38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养殖面积为 3442 平米，补偿标准每 100 元，。

供地面积 143.38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15771.8 万元。

（九）西平县杨庄高中西侧 B 块。位于紫荆路与规划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面积

14.09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补民房面积为 20 户，补偿标准 70 万元/户。供地面

积 14.09 亩，供地标准每亩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1549.9 万元。

（十）西平县杨庄高中西侧 C 块。位于杨庄高中北侧与规划路东侧。土地

面积 20.06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

每亩6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民房3户，每户补偿 70 万元；养殖 1147 平

米，补偿标准每平米 100 元。供地面积 20.06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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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总计金额 2206.6 万元。

（十一）西平县杨庄高中西侧 D 块。位于规划路西侧。土地面积 1.01 亩，

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

币；地上附属物养殖 220 平米，补偿标准每平米 100 元。供地面积 1.01 亩，供

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111.1 万元。

（十二）西平县住建局西侧A 块。位于祥和路与规划田园路交叉口东南角。

土地面积71.12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

为每亩6 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补厂房面积为 7372 平米，补偿标准每平米

500元。供地面积 71.12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7823.2万元。

（十三）西平县住建局西 B 块。位于祥和路南侧与规划路展示馆西侧。土地面积

34.93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6万

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养殖面积为3469平米， 补偿标准每平米100元。供地面积

34.9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3842.3万元。

（十四）西平县住建局西侧 C 块。位于田园路东侧、凯达燃气北侧。土地面积

331.53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厂房面积为 9496 平米，补偿标准每平米500元。

供地面积 31.53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3468.3

万元。

（十五）西平县住建局西侧 D 块。位于西平大道西段北侧、检察院西侧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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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37.52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

亩6万元整人民币；土地补偿金额225.12万元；地上附属物厂房面积为745 平米，

补偿标准每平米500元，补偿总金额 372.65万元。供地面积37.52亩，供地标准

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4127 万元

（十六）西平县人民广场东侧地块。位于雪松路与规划二路交叉口东南角。

土地面积 81.91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

准为每亩6 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无。供地面积 81.91亩，供地标准每

亩80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6552.8万元。

（十七）西平县人民广场西侧地块。位于规划二路南侧、规划一路北侧、

紫荆路东侧。土地面积 112.55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

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地上附属物无。供地面积

112.55 亩，供地标准每亩 8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9004万元。

（十八）凤鸣湖东侧地块。位于凤鸣路与柏亭大道交叉口。土地面积119.5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6万元

整人民币；土地补偿金额717万元；地上附属物补偿厂房 39.75万元，养殖补

偿额7.38 万元。供地面积 119.5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13145 万元。

（十九）人民广场A地块。位于雪松路与规划一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面

积121.95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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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万元整人民币；已建。

（二十）人民广场B 地块。位于未来大道与雪松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面

积87.68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已建。

（二十一）六中周边。土地面积 1997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

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供地总计金额 764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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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调查核实认为：

(一) 西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土地已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

理办法》、《规范管理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

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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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律师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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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西平县人民广场东侧地块。位于雪松路与规划二路交叉口东南角。土地面积 81.91 亩，拟征收国
	（十七）西平县人民广场西侧地块。位于规划二路南侧、规划一路北侧、紫荆路东侧。土地面积 112.55 亩，拟征
	（十八）凤鸣湖东侧地块。位于凤鸣路与柏亭大道交叉口。土地面积119.5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6万元
	整人民币；土地补偿金额717万元；地上附属物补偿厂房 39.75万元，养殖补
	偿额7.38 万元。供地面积 119.5 亩，供地标准每亩 110 万元整人民币，总计金额 
	13145 万元。
	（十九）人民广场A地块。位于雪松路与规划一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面
	积121.95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二十）人民广场B 地块。位于未来大道与雪松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面积
	87.68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二十一）六中周边。土地面积 1997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
	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土地补偿金额 11982 万元
	供地总计金额 76470 万元。
	 6 万元整人民币；已建。
	（二十）人民广场B 地块。位于未来大道与雪松路交叉口西北角。土地面
	积87.68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已建。
	（二十一）六中周边。土地面积 1997 亩，拟征收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
	备管理。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整人民币。供地总计金额 764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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